
附件2
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
佐

证

材

料

企业名称（盖章）：                     
填  报  时  间：                     
目录（供参考）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2019年、2020年、2021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
3.2019年、2020年、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3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和研发投入证明材料或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研发投入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报告附注中对研发投入的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认定材料，研发投入明细表及相关合同发票复印件等）；

4.核心业务采用信息系统支撑情况（采购的信息化建设、运维服务协议和信息化系统页面截图，如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请上传闭环的立项、开发、使用等资料）；

5.主导产品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2020年、2021年证明材料（企业可自证）；
6.企业获得的管理体系认证情况，对应的证书；
7.产品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权威机构认证情况，对应的证书；

8.企业拥有的自主品牌相应的佐证材料（产品注册商标证或其他相关材料）；

9.知识产权证书（与主导产品有关的I类知识产权汇总表、证书复印件以及产生经济效益的说明。汇总表应包括类别、知识产权名称、知识产权编号、授权公告日等信息）；
10.企业自建或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佐证资料（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证书、企业工程中心证书、院士专家工作站证书、博士后工作站证书等）；

11.近3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强企业组名单，证明材料及获奖证书（非必须）；
12.国家级科技奖励证书（非必须）；

13.获得相关部门认定的称号（有效期内）证明（非必须）；

14.专职研发人员名单及证明材料；
15.位于我省23条产业链关键环节，发挥“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等重要作用，主导产品属于重点领域的情况说明，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书中企业总体情况简要介绍的内容，所处重点领域的情况，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及有关情况说明，上下游企业简单介绍，技术创新情况等；
16.与填报内容对应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同集团内生产相似主导产品企业获得认定或申报情况说明，上市情况介绍及证明材料，拥有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项目证明材料，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制修订的已批准发布标准的证明材料，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等相关部门认定称号的证书复印件，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国家级技术创新类项目的证明材料；
17.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承诺函；
18.申报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与所填报信息有关的其他佐证材料。



